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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

开。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名，会议由董事长张璞先生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表决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经认真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任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届满，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拟提名盛东林先生、葛秋先生、陈

坚先生、朱永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非独立董事会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 本次

董事会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

、同意提名盛东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同意提名葛秋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同意提名陈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同意提名朱永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二、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孔平女士、朱萍女士、田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

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二），与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本次董事会审议并逐项表决

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

、同意提名孔平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同意提名朱萍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同意提名田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杜振宇先生卸任后将不再在公司任职。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方能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公司董事会声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孔平女士、朱萍女士和杜振宇先生对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换届选举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名推荐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同意董事会的提名。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关于制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预案

根据同行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普通水平，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津贴每人每年

３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孔平女士、朱萍女士和杜振宇先生对该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制定的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津贴方案是根据同行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水平，结合本公司的实际经营效

益制定的，津贴方案合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董事会关于上述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控股子公司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为其向江苏银行南通分行营业部申请总

额度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

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本次担

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将根据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用资需求，授权公司董事长与银行签

订具体的担保协议。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的实施项目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本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公司独立董事孔平女士、朱萍女士和杜振宇先生对公司的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

年贷款提供

保证担保，有利于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筹措经营发展所需资金，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 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

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全文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加快推进 “工业化集成控制固废低温热解生产

线”项目建设规模，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 公司拟为其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为

６２

，

５００

万元（其中：向中国农

业银行南通崇川支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２２

，

５００

万元； 向南京银行南通分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

的本次担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将根据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用资需求，授权公

司董事长在上述总额度范围内分别与银行签订（或分期签订）具体的担保协议。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化集成控制固废低温热解生产线”项目属

于国家重点支持的环保型循环经济项目，将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为其提供担保的

财务风险处于本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公司独立董事孔平女士、朱萍女士和杜振宇先生对公司的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有利于其“工业化集成控制固废低温热解

生产线项目”的加快建设规模和实现早日达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全文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将现行《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其

中有三名董事为独立董事。 ”

修改为：“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其中有三名董事

为独立董事。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全文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七、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将现行《董事会议事规则》中：

“第七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三名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和更换。 董事不必是公司股东或其代表，凡符合法定条件的自然人经股东

大会选举均可担任董事。

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披露董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做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董事候选人的资

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 ”

修改为：

“第七条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三名独立董事。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和更换。 董事不必是公司股东或其代表，凡符合法定条件的自然人经股东

大会选举均可担任董事。

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披露董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做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董事候选人的资

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八、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将现行《独立董事工作细则》中：

“第五条 董事会九名成员中有三名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具有高级职

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

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

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

修改为：

“第五条 董事会七名成员中有三名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具有高级职

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

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

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全文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九、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４６

号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

附件一：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盛东林 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６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集团南通色织有限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南通三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南通萨贝妮娜服饰营销有限公司董事，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历

任江苏大生集团企划人员、营销主管，南通纺织工业局局长办公室秘书，南通纺织控股公司办公室副主

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盛东林先生兼任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曾给

予通报批评处分。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葛 秋 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４

年出生，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 现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控股子公司：南通纽恩时装有限公司董事，南通三叶国际服饰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江苏南大三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南通萨贝妮娜服饰营销有限公司董事，江苏北斗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法人代表。历任南通市友谊服装厂厂长助理，南通三友时装有限公司驻日本事务所所

长，南通三和时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三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葛秋先生兼任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曾给予

通报批评处分。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陈 坚 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南通萨贝妮娜服饰营销有限公司董事。 历

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贸易部经理助理、副经理，证券投资部经理、董秘助理、总经理助理。

陈坚先生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朱永平 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７

年出生，大专学历。 现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得鸿科

贸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绿丹兰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历任南通市川港建设工程公司副总经理，南通市

川港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江苏三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得鸿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永平先生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上海得鸿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附件二：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朱萍 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４６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南通市纺织工程学会名

誉理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份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编号：

０２３１１

）。历任南通市纺织工

业局副局长、局长、党工委书记；南通市纺织控股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江苏大生集团董事长、党

委书记；南通市纺织行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南通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委主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曾兼

任过全国纺织工程学会理事、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南通市纺织工程学会理事长、江苏省女职工

委员会委员、南通市跨世纪学科带头人评审委员会委员、南通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南通市科协常务理

事。曾经当选为江苏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南通市第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人大

常委会委员。

朱萍女士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孔平 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４１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现任南通市

新江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份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编

号：

０２１０８

）。历任南通市外贸局、外经委财务科会计、付科长、科长；南通市审计局副局长；中国银行南通分

行副行长。

孔平女士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田进 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８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经济师。 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如

皋支行货币信贷与统计股副股长（正股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份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编号：

０４７７４

）。 历任江苏如皋白蒲小学教师；江苏如皋钢模板厂（原如皋城西农机厂）工人、技术员；中国

人民银行如皋支行行员、副股级科员、副股长。

田进先生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４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４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

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主席谢金华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与会监事经认真讨论，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

会提名蔡国新先生、史节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本次监事会审议并逐项表

决的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

、同意提名蔡国新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同意提名史节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公司监事会声明：新聘任的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控股子公司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为其向江苏银行南通分行营业部申请总

额度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

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本次担

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将根据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用资需求，授权公司董事长与银行签

订具体的担保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加快推进 “工业化集成控制固废低温热解生产

线”项目建设规模，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 公司拟为其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为

６２

，

５００

万元（其中：向中国农

业银行南通崇川支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２２

，

５００

万元； 向南京银行南通分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

的本次担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将根据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用资需求，授权公

司董事长在上述总额度范围内分别与银行签订（或分期签订）具体的担保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蔡国新 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７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纪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控股子公司南通三明时装有限公司董事。 历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贸易部副经理，控股子公司南通三明时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

蔡国新先生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史 节 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７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 现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日本三轮

株式会社中国事务所所长。 历任首都钢铁公司日语教师；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史节先生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４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５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鉴于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周静雯同志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附简历），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２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任期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２

名监事一致。周静雯同志作为职工代表监事，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负责。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附：周静雯同志简历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

附：周静雯同志简历

周静雯 同志：中国国籍，

１９５８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职工推选）；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监事，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控股子公司：南通三

明时装有限公司监事、江苏南大三友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南通萨贝妮娜服饰营销有限公司监事。历任南通

市友谊服装厂财务科副科长，南通三和时装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江苏三友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周静雯同志兼任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监事。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曾给

予通报批评处分。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４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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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二〇一〇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二）上午

０９

时

００

分；

３

、会议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江苏省南通市外环北路

２０８

号）；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

１

）审议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盛东林先生；

（

２

）审议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葛秋先生；

（

３

）审议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坚先生；

（

４

）审议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朱永平先生。

２

、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采用累积投票制）；

（

１

）审议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孔平女士；

（

２

）审议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朱萍女士；

（

３

）审议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田进先生。

３

、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

１

）审议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蔡国新先生；

（

２

）审议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史节先生。

４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预案》；

５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的议案》。

上述提案相关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３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４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案内容

明确并在法定期限内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

记。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东路

２１８

号）。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投资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通讯地址：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东路

２１８

号；邮编：

２２６００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３－８５２３８１５９

。

五、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翁薇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８５２３８１６３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１

、

审议

《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

１

）

审议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盛东林先生

；

－ －

（

２

）

审议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葛秋先生

；

－ －

（

３

）

审议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坚先生

；

－ －

（

４

）

审议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朱永平先生

。

－ －

２

、

审议

《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

１

）

审议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孔平女士

；

－ －

（

２

）

审议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朱萍女士

；

－ －

（

３

）

审议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田进先生

。

－ －

３

、

审议

《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

１

）

审议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蔡国新先生

；

－ －

（

２

）

审议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史节先生

。

－ －

４

、

审议

《

关于制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预案

》；

５

、

审议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６

、

审议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

７

、

审议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８

、

审议

《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９

、

审议

《

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

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本人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４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７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

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

需要向江苏银行南通分行营业部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担保期

限为

１

年，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本次担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同时，公司同意为控股子公司

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加快推进“工业化集成控制固废低温热解生产线”项目建设规模向银

行申请总额度为

６２

，

５００

万元（其中：向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崇川支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２２

，

５００

万元；向南京

银行南通分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

准。 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本次担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南通市城山路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葛秋

经营范围：卫星系统应用设备、通信系统及设备、电子及光电子材料、计算机及周边设备、系统控制软

件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弱电系统工程、网络系统工程、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咨询及服务。

（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３

，

０２２

，

４９１．９４

元，总负债

１

，

８６５

，

３５１．１９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共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７９８

，

２９７．１８

元，营业利润

－５７

，

２２３．９９

元，净利润

－６４

，

４４７．００

元。（未经审

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７５％

的股权。

２

、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滨海新区北区

法定代表人：张璞

经营范围：可再生能源循环使用项目、环境污染治理项目的研发、投资、建设以及附属产品销售；节能

减排环保技术服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尚未运营投产。 根据计划

安排，该公司“工业化集成控制固废低温热解生产线”项目一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达产（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发布的《重要事项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９

）。

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崇川支行和南京银行南通分行对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化集成控

制固废低温热解生产线”项目经济前景进行评估后认为，该项目的盈利能力和偿债均较强。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

上述担保为最高额度保证担保。 公司将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用资需求，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总额

度范围内分别与银行签订（或分期签订）具体的担保协议，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经投票表决，公司董事会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北

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向江苏银行南通分行营业部申请流动资

金贷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期限为

１

年；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本次担保向本公司提供

反担保。同时，公司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加快推进“工业化集成控制固废

低温热解生产线”项目建设规模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为

６２

，

５００

万元（其中：向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崇川支行

申请贷款额度为

２２

，

５００

万元；向南京银行南通分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本次担保向本公司提

供反担保。

公司为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全额保证担保。

公司将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用资需求，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总额度范围内分别与银行签订（或分

期签订）具体的担保协议。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施项目均有广阔

的市场前景和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本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公司独立董事孔平女士、朱萍女士和杜振宇先生对公司的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拟提

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同意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累计金额为

０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行为，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 备查文件

１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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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分别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洛阳银行

"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

"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日信证券

"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

"

天风证券

"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浙商证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0

年

12

月

10

日起，投资者可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洛阳银行、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日信证券、天风证券、浙商证

券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等业务。

一、基金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

投资者可自

2010

年

12

月

10

日起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洛阳银行办理华夏成长混合（前端）、华夏债

券（

A

类

/C

类）、华夏回报混合（前端）、华夏现金增利货币、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前端）、华夏红利混合（前

端）、华夏回报二号混合、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华夏复兴股票、华夏全球股票（

QDII

）、华夏希望债券（

A

类

/C

类）、华夏策略混合、华夏沪深

300

指数、华夏盛世股票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同时也可办理华夏成长混合

（前端）、华夏债券（

A

类

/C

类）、华夏回报混合（前端）、华夏现金增利货币、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前端）、华夏

红利混合（前端）、华夏回报二号混合、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华夏希望债券（

A

类

/C

类）、华夏沪深

300

指数的

转换业务和华夏复兴股票、华夏策略混合、华夏盛世股票的转换转出业务。

投资者可自

2010

年

12

月

10

日起在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日信证券、天风证券、浙商证券办理华夏成

长混合（前端）、华夏债券（

A

类

/C

类）、华夏回报混合（前端）、华夏现金增利货币、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前

端）、华夏红利混合（前端）、华夏稳增混合、华夏回报二号混合、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华夏蓝筹混合（

LOF

）、

华夏复兴股票、华夏全球股票（

QDII

）、华夏行业股票（

LOF

）、华夏希望债券（

A

类

/C

类）、华夏策略混合、华

夏沪深

300

指数、华夏盛世股票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同时也可办理华夏成长混合（前端）、华夏债券（

A

类

/

C

类）、华夏回报混合（前端）、华夏现金增利货币、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前端）、华夏红利混合（前端）、华夏回

报二号混合、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华夏希望债券（

A

类

/C

类）、华夏沪深

300

指数的转换业务和华夏复兴股

票、华夏策略混合、华夏盛世股票的转换转出业务。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公司旗下管理的华夏复兴股票、华夏策略混合、华夏盛世股票暂不

开放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华夏红利混合、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华夏优势增长股票暂停办理申购、转换转入

业务；华夏稳增混合、华夏行业股票（

LOF

）暂停办理申购业务；华夏现金增利货币、华夏债券、华夏希望债

券对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请金额超过

5

万元的申购业务进行限制；华夏成长混合（前端）对单个投

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请金额超过

50

万元的申购业务进行限制。 上述基金开始或恢复办理正常申购、转换

等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销售机构提出固定日期和固定金额的扣款和申购申请， 由指

定销售机构在约定扣款日为投资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交易方式。

（一）适用基金

投资者可自

2010

年

12

月

10

日起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洛阳银行办理华夏成长混合（前端）、华夏债

券（

A

类

/C

类）、华夏回报混合（前端）、华夏现金增利货币、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前端）、华夏红利混合（前

端）、华夏回报二号混合、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华夏全球股票（

QDII

）、华夏希望债券（

A

类

/C

类）、华夏沪深

300

指数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投资者可自

2010

年

12

月

10

日起在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日信证券、天风证券、浙商证券办理华夏成

长混合（前端）、华夏债券（

A

类

/C

类）、华夏回报混合（前端）、华夏现金增利货币、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前

端）、华夏红利混合（前端）、华夏稳增混合、华夏回报二号混合、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华夏蓝筹混合（

LOF

）、

华夏全球股票（

QDII

）、华夏行业股票（

LOF

）、华夏希望债券（

A

类

/C

类）、华夏沪深

300

指数的定期定额申

购业务。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前端）暂停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该基金恢复办理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适用于符合上述基金合同要求的所有投资者。

（三）开办时间

自

2010

年

12

月

10

日起。

（四）申请方式

投资者应按照销售机构的规定办理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请。

（五）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最低扣款金额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目前，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洛阳银行、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规定的每月最低扣款金额均为人民币

300

元；日信证券、天风证券、浙商证券规定的每月最低扣款金额均为人民币

500

元。

（六）扣款日期

1

、投资者与销售机构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期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2

、如果在约定的扣款日前投资者开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请得到成功确认，则首次扣款日为当月，

否则为次月。

（七）扣款方式

1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

至下一基金开放日。

2

、投资者需指定一个销售机构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

3

、如投资者资金账户余额不足的，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规定。

（八）申购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应遵照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相关规定执行，如有费率优惠活动，请

按照相关公告执行。

（九）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投资者

可自

T+3

工作日起查询华夏全球股票（

QDII

）定期定额申购确认情况，自

T+2

工作日起查询其余基金定期

定额申购确认情况。

（十）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月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或终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等，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销售机

构的规定。

三、咨询渠道

（一）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96198

；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网站：

www.bjrcb.com

；

（二）洛阳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0379-96699

；

洛阳银行网站：

www.bankofluoyang.com.cn

；

（三）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0991-96518

；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网站：

www.uccb.com.cn

；

（四）日信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010-88086830

；

日信证券网站：

www.rxzq.com.cn

；

（五）天风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028-86711410

、

027-87618882

；

天风证券网站：

www.tfzq.com

；

（六）浙商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967777

；

浙商证券网站：

www.stocke.com.cn

；

（七）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

本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

。

四、信息查询

截至

2010

年

12

月

10

日，本公司管理的各开放式基金所有代销机构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华夏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一览表》进行查询，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情况的信息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华夏基金旗下基金定期定额开通状况一览表》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日

附：代销城市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在北京的

313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及其他业务。

洛阳银行在以下

2

个城市的

59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及其他业务：洛阳、郑州。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在以下

4

个城市的

74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及其他业务：乌鲁木

齐、昌吉、阿克苏、伊宁。

日信证券在以下

12

个城市

12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及其他业务：呼和浩特、通辽、包

头、赤峰、乌兰浩特、呼伦贝尔、鄂尔多斯、北京、重庆、深圳、上海、长沙。

天风证券在以下

9

个城市

12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及其他业务：武汉、大连、普兰店、南

京、深圳、成都、资阳、江油、什邡。

浙商证券在以下

18

个城市

41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及其他业务：杭州、宁波、绍兴、金

华、嘉兴、温州、台州、丽水、衢州、舟山、湖州、北京、上海、深圳、天津、重庆、广州、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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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８

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

９０

，

０４３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７５．０４％

。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夏春良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

本次会议，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的议题进行，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以现场记名投

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创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０

，

０４３

，

８０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液体化学品（丙烯腈等）原料仓储罐区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０

，

０４３

，

８０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０

，

０４３

，

８０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０

，

０４３

，

８０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０

，

０４３

，

８０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０

，

０４３

，

８０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０

，

０４３

，

８０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０

，

０４３

，

８０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９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０

，

０４３

，

８０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工商登记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０

，

０４３

，

８０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张启富律师、郑薇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度、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６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７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网下配售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３７

号”文核准，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３

元，其中网下配售

６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２

，

４００

万股。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０３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起锁定三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 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配售发行的

６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万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６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

１

、

ＩＰＯ

发行前限售

９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

２

、

网下配售股份

６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十日


